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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沪闵府复字（2024）第 2160号

申请人：张某

被申请人：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莘光派出所

第三人：赵某

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确认被申请人行政不

作为违法，并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行职责。本机关于 2024 年 8

月 22 日收到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因该申请材料表述不清，

材料不全，本机关于同年 8 月 26 日发出补正通知书。8 月 29

日，本机关收到经补正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当日决定依法受理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2024 年 6 月 24 日 9 时 10 分许，在电力公司工

作人员对小区乱接乱拉电线进行现场取证和沟通的情况下，第

三人公然泄露其家庭重要成员的隐私信息，且用侮辱性动作和

语言对其进行威胁，在其用手机进一步取证时，第三人暴打其

手腕、多次强行夺取手机。其在要求第三人归还手机时，第三

人态度异常嚣张，直接带着其手机驶离现场（手机是打开的状

态）。后经被申请人民警出警索要，第三人才归还其手机。本

案中第三人有多种违法行为，其对第三人进行拍摄是行使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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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证权，拍摄举动为固定证据，而第三人多次抢夺手机的目的

是妨害取证、毁灭证据，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规定的抢夺行为。其报案后，被申请人只给了接报回执，

对抢夺手机的行为定性为“侵占行为”，而本案中，第三人的

目的和行为过程都不适用“侵占行为”这一法律依据。被申请

人报案回执给予的答复对案件调查事实不清，定性错误，适用

法律错误，请求确认被申请人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重新履职。

被申请人称，2024 年 6 月 24 日 11 时 07 分许，申请人至

其处报案称：当日 9时 10分许，由于电力公司要取证物业公司

的偷电行为，即打电话给申请人要求申请人至现场做个见证，

申请人在现场取证的时候，第三人当着其他人的面言语威胁申

请人，欲将申请人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材料送至申请人

儿子所在的部队学校里去。期间，申请人使用自己的手机对第

三人进行视频录制时，第三人将申请人的手机夺下且不肯归还

申请人，后申请人使用他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。民警赶到现场

处置时，发现申请人手机放置于小区门口的保安岗亭处。同

日，其对申请人所报事由在接报登记时进行了口头告知并认为

申请人所报事由系侵占行为，建议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

诉讼。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

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公安机关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

的事项，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的，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



3

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送人、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

者投案，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送人、投案人对口头告

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，应当书面告知，但因没有

联系方式、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法书面告知的除外。其对申

请人所报事项进行的口头告知，所依据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

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，请求依法予以维

持。

第三人称，申请人对其脸部近距离进行拍摄，为了阻止申

请人拍摄，其把申请人手机拿了过来，随后其又把手机递给申

请人，申请人表示不要，其便告诉申请人会把手机放在物业前

台，让申请人自取。

本机关经审理认为：

经查，2024 年 6 月 24 日 11 时 7 分许，申请人至被申请人

处报案称：当日 9时 10分许，由于电力公司要取证物业公司的

偷电行为，即打电话给申请人要求申请人至现场做个见证，申

请人在现场取证的时候，第三人当着其他人的面言语威胁申请

人，欲将申请人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材料送至申请人儿

子所在的部队学校里去。双方争论期间，申请人使用自己的手

机对第三人进行视频录制时，第三人将申请人的手机夺下且不

肯归还申请人，后申请人使用他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。被申请

人民警到场处置时，发现申请人手机放置于小区门口的保安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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亭处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所报事项当场进行口头告知认

为申请人所报事由系侵占行为，建议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

事诉讼，并进行接报登记，制作《接报回执》且送达申请人。

被申请人为系争行政行为提供了《接报回执》《询问笔

录》、工作情况等证据，本机关对上述证据及相应事实予以审

查确认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构成行政不作为。本机关认

为，被申请人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处理的职责。本案

中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报案称第三人抢夺其手机，被申请人接

报案并经调查后口头建议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并

进行接报登记制作《接报回执》，已经履行了相关职责，并无

不当。申请人有关第三人并非侵占行为，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

属于侵占，系事实认定错误的主张。本机关认为，被申请人基

于案件初步调查情况，对案件的后续处理仅做初步建议，并非

最终认定，案涉《接报回执》是被申请人的处警记录，载明的

内容是被申请人在履职过程中对事情发生经过的叙述，不设立

申请人的权利义务，也未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有关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的主张，本机关难

以支持。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的

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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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
2024年 9月 27日


